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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是全国最先成立的省级民族自治区。北

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交界，东邻黑龙江、吉林、辽宁，南界山西、河北，西

连陕西、甘肃、宁夏，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对外拥有通向俄罗斯及东欧的

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和通往蒙古国的主要通道二连口岸，对内联结东北、华

北、西北三大经济区，具有发展经贸的地缘优势和丰厚的资源条件。但在历

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屡行“边禁”和抑商政策，使内蒙古地区与内地

隔绝，商品交换长期限于王公贵族与封建王朝之间的“朝贡”往来和官办

“马市”等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直到清朝康熙年间，随清廷西征的需要和

“边禁”的逐渐放宽，始允许山西、河北等内地商贩随军进入蒙古地区，从事

流动贸易。在清朝中后期，逐渐发展形成了遍及内外蒙古广大牧区农村和城

镇的旅蒙商旅。地处偏远封闭的蒙古地区开始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商业活动，扩

大了民族间的商品交换，沟通了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交往，带动了当地

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牧区和集镇市场的形

成。自鸦片战争以后，内蒙古地区屡遭俄、日等帝国主义的掠夺，特别是

一八”和“七 七”事变以后，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榨“九 ，

又几经内外事变和多年战乱，物资交流受阻，商业活动呆滞，曾在蒙古地区

活跃兴盛了约 年的旅蒙商，也日渐衰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广大牧

区和农村又陷于商路荒废，商旅绝迹的困境。城镇商业也因时局不稳，市场

萧条，而每况愈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民族自治运动，

并于 年初，创办了第一家公营的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贸易

公司）。首先在已获解放的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一带的农村牧区，以公平合

理的价格，收购农牧民急需出售的农畜土特产品，组织供应农牧民急需的生

产和生活用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年

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公营商业逐渐扩展到兴安、哲里木、呼伦贝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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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农村牧区和城镇。在内蒙古商业史上开创了买卖公平合理，全心全意为

少数民族服务的民族贸易，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信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统一政策和部署下，自治区在原有公

营商业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发展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逐步形成以

国合商业为主体的城乡统一市场，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网络的组成部分，扩大

了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和商贸往来，繁荣活跃了自治区的经济，改变了内蒙

古地区长期与内地隔绝，流通闭塞商贸落后的历史。国合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支援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及在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

期间，克服困难，坚守岗位，保障城乡各族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等方面，都发挥了

积极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

论的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全区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全

面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开放

式流通体制。内蒙古的商业跨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内外经贸

交流更加活跃，市场繁荣，商品充裕，牧区和城乡市场，都呈现出一派从未有过

的欣欣向荣景象。自治区成立的近半个世纪中，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内蒙古的商业已经摆脱了偏远闭塞的历史束缚，跻身于全国商业前

进的行列，同内地一起迈上向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内蒙古商业发展的历史，从元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约

余年。元代以前的辽金时期，曾在今赤峰市所辖的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喀

喇沁旗南的大林故城和宁城县的大明城等地，建立过都城和京府①，城镇商业

已具初貌 万多户，南城南当。辽代建于巴林左旗南的上京临潢府，曾有

横街，辽初已有楼阁对立，下列市肆，以布作交易媒介，以后改用铜钱等②。

元统一中原前，为了鼓励商贸交流，成吉思汗曾传谕蒙古诸王，派遣商队前

往中原和中亚波斯等地进行贸易，并在主要通道设置卫士，保护各国商客和

一

①参见《内蒙古大辞典 史地篇》。

②参见余鑫炎著《中国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 月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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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行了以钱文为标志货物的安全。元统一中原后，世祖中统元年（ ，

有固定票 文到两贯。并面金额的中统元宝交钞纸币，共分 等，面额从

规 两， 贯等于金 两，钞币持有者贯等于银定了与金银的比价，钞币

可按法定比价兑换金银。中统元宝交钞是当时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流通时

间和地域不限，商业交易和纳税，一律行用钞币①，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正规

纸币。钞币的发行，表明元代商业的发展。元朝政府为了鼓励通商，不断减

轻商税，民间贸易商税，一般为三十 年），上都取一。世祖至元二十年（

年的商税为 ，六十取一 宪（ 宗六年曾在今锡林郭勒盟五一牧场处建立开

平府，后 年毁于战火）。内地商人到上都经商，政府还给予免改元上都，

税待遇，从而吸引了中原、中亚以及欧洲的商人。上都商业因此非常繁荣②。

但到了元代中后期，由于多年长途征战，军需兵力耗费巨大，财力拮据，滥

发钞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到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年），中统元

宝交钞的 倍，流通数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发钞额的 多年间，物价上涨

了几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武宗至大二年（ 年）又

发行了至大银钞，顺帝至正十年（ 年）改发新中统元宝交钞，废旧换新，

货币贬值 。元代末期，每天印造大量钞币，需船载车装运往各地 。钞

币贬值如同废纸，蒙古地区民间交换又行以物易物。

明代初期，中原与蒙古的战事仍在继续。明廷为了防范蒙古领主，采取

了政治分治，军事征讨，经济封锁和软硬兼施的抚驭羁縻政策。对于已臣服

的蒙古领主册封为王，保留领主制度，并设蒙古卫所，由蒙古领主充任长官。

同时允许定期朝贡，以示修好。对于继续对抗明廷的蒙古各部，则派兵征讨。

对于内地商民则严禁出边进入蒙地进行商贸活动。对于蒙古领主进京朝贡，明

廷也有限制。最初规定：“于每年冬季农隙之时，遣使来朝，不得过三四十

人”。后又规定“使臣往来只可一二岁一次，所遣使止百十人”。蒙古朝贡使

团每次进京，均带有马驼牲畜、贵重毛皮、土产珍品等大批贡品。明廷接纳

贡品后，回赐金银、布帛、绸缎、衣帽、茶货等物，并允许朝贡使团在京住

所与官府商民进行 天的贸易，称为“贡市”。定期朝贡，是蒙古领主与

① 参 年 月版）。见余鑫炎著《中国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

②参见《内蒙 史地篇》。古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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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的礼仪往来，也是在当时条件下，蒙古王公贵族与明王朝之间进行物物

交换的一种形式。蒙古领主为了换取更多的生活日用品和供王公贵族享乐的

奢侈品，派出朝贡使团的次数和人员，都超过明廷的限制。据《明实录》载：

年）的 多年间，蒙自永乐元年至隆庆四年（ 古领主进京朝贡

达 多万匹，派出的使多次，仅贡马就有 团少则几百人，多则三四千人。

明廷为了笼络蒙古领主，回赐的赏银实物也往往超过了贡品的价值。特别是

世纪初，明廷为了利用蒙古牵制后金兴起，对蒙古朝贡使团的接待和赏赐

更为宽厚。在京城设有专门接待贡使的“四夷馆”，贡使离京时，指派官员设

宴欢送，除按贡品等级发给金银和实物外，并通过贡使馈赠领主大量珍贵礼

品。同时，还令沿途驿所，为蒙古进京使团提供载运货物的车辆、驼马草料

和廪给供应。明廷为此每年要付出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帑银。

蒙古朝贡使团，每次进京都带有庞大的商队，除贡品外，在朝贡往返途

中，用马驼牛羊、绒毛皮货、土特产品，与沿途各镇商民换取布帛绸绢、粮

茶针线等所需物品。明廷为了加强防范，安定边疆，在边塞各镇都驻扎重兵，

所需大量粮草军需物资，主要依赖内地商贾运送供应。为保证边塞的军需，明

廷还采取了以粮换盐的办法，鼓励内地商人向边塞驻军运送粮食草料，换取

明廷发给的“盐引”，经营盐业运销，获取丰厚利润。随着蒙古朝贡使团往返

频繁，山西、河北等内地商贩，也不断涌向边塞，逐渐在沿边地带自发形成

了蒙汉互通有无的交易场所，屡屡“犯禁”，难以禁绝。迫使明廷于 世纪

中叶以后，在大同、宣府、开源以及宁夏、甘肃等沿边各镇，先后开设了

“马市”。

马市以马匹交易为主而得名，因由官方主办，亦称“官市”。开市有日，

货物有禁，管理限制很严。通常每年开市一二次，每次 天，多者 个月，

月进一般多在秋后 行。上市的货物，以牲畜皮毛、土产杂品、布帛绸

绢、粮食茶货为多。交易场所由官方指定，入市货物由官吏监督，并有军队

驻守，兵器、铜铁等物严禁入市交易。上市的马匹，由官方优先选定，按官

价收购，余者方可与商民成交。对开设马市，明廷与蒙古领主订有条规协议，

开市期间，双方都派有官员兵丁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称为“守市”。马市结

束后，对蒙古守市人员约束部落遵守条规成绩显著者，由明廷叙赏，发给赏

银和实物；对明廷守市官兵，每年量赏一次，三年总叙加升一级。如蒙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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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违犯条规，明廷则关闭马市，封锁边塞。 世纪中叶，土默特等部的蒙古

领主向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西移，距明廷指定的马市较远，为了方便迎佛

建寺等所需物资的交换，明廷在长城以西每年临时开市一次，因其规模小于

一般马市，称为“小市”。

开设马市，使边塞商民互通有无的往来，有了合法的固定交易场所，是

明代蒙汉贸易的发展进步。但是由于官办马市限制严、时间短，不能满足蒙

汉民间物资交换的需要，马市结束以后，民间的交易仍继续不断。随着马市

的开放，民间的私市贸易也日益繁盛，参与贸易的商民和物品不断增多，交

易数额大大超过了官办的马市。除蒙古王公牧户和汉族商民外，有些边塞驻

军也参与了交易，明廷严禁入市的铁具、兵器等，也通过私市流入了蒙古地

区。为了笼络安抚蒙古各部领主，适应蒙汉双方扩大互补贸易的需要，遂于

嘉靖三十年（ 年），开放马市的同时，建立不定期的“民市”。明万历元

年（ 年）以后，又在土默特、鄂尔多斯的一些地方和宣府、大同、陕北、

宁夏、甘肃等边镇总督巡抚各管辖境内，设立定期民市，于每月 日后允许

天的交易，称为民间集中进行 “月市”。并于万历二年明令“开禁”，允

许铁锅、铁制农具入市交易。 世纪初，明廷又在辽阳、厝安堡设立了随来

随市的“木市”，开放了蒙地木材与内地的交流。民市的开放，进一步活跃了

边塞贸易，方便了沿边蒙汉商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也吸引了中原和江南

等地众多商贾，扩大了物资交流。绸缎、布帛、棉花、粮谷、茶糖、锅釜、农

具、针线、梳篦与马羊牛驼、皮毛鬃尾、盐碱药材，百货聚集，南北交流，互

补共济，各得其所。边塞贸易的繁荣，带动了蒙古沿边地区麦谷豆黍、瓜茄

葱韭等种植业和皮裘、毛毡、木材、盐碱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边

塞各镇的城市商业。明万历年间，归化（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大同、宣府、

张家口等城市，先后形成了商贾聚集市肆林立的边塞商埠。

明代从伴随朝贡往来而开设马市，进而开放民市，放开了边塞地区的民

间贸易，经历了约 余年。在蒙古地区还处于割据和被封锁的年代，对于

沟通蒙汉之间的物资交流，满足双方各自的需要，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

交易场所始终局限在蒙古地区的边沿地带，交易的时间、对象和允许入市的

货物，也都有所限制。蒙古腹地的广阔牧区，商贾难寻，交换无门，广大牧

民仍长期处于“炊无釜，衣无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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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了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笼络牵制，早在入关前，就采取了满蒙联姻

年 ） 月，在六部内联合抗明的策略。太宗天聪五年（ 都设置了蒙古承

年），专门设立了蒙古衙门，为了争取政员，太宗崇德元年 漠南蒙古土

默特部，皇太极于崇德二年特令满洲贵族大臣率领商队，携带大批绸缎茶布

等物，到归化城进行贸易。次年 月，又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专门掌管

蒙古诸 年，清廷入关后，初期对朝贡往来、民间贸易和“部 边的事务。

禁”政策，基本上仍沿袭了明代的旧制。继续“禁止民人出边”、“禁止蒙汉

通婚”“，禁止蒙古人越旗放牧、耕种”，民间贸易仍限于边塞地区。对于蒙古

诸部进京朝贡，清廷起初限定“三年一贡”“，使团人数百数十人为限”。后经

蒙古各部恳请，清廷允诺“岁岁来朝”，一年一贡。入贡商队多在三五百人，

有时多至千人。进贡时，清朝皇帝一般都要召见使臣，并由礼部款待，回赐

金银、彩缎、衣物，有时为了表示亲近，还向朝贡王公赠送清廷的御用点心

“克食”和瓷器及玻璃、珐琅制品等。为了接待进京使团，清廷在京城御河西

岸专设了里馆，在德胜门外设立了外馆。里馆和外馆附近，商铺众多，各货

齐备，便于使团贡后进行贸易。贡后贸易分为官市与商市，官市由礼部告示

地方官吏以清廷拨给的库银和绸缎、布匹、茶货等物，与使团交换所需物品；

商市则由清政府招集富商大贾与使团商队进行互市贸易。清代的贡后贸易，是

明代贡市的继续，但规模和时限超过了明代。

随着漠南漠北蒙古各部陆续归附清廷，进京使团增多，所带商队也越来

越大。厄鲁特等部进京使团一年不止一次，商队有时多达数千人，沿途经常

发生扰民和与地方的纠纷事件。为此，康熙二十二年（ 年）曾敕令进京

使团不得超过 人，并规定除厄鲁特等四大台吉的商队可入京贸易外，其

他各小台吉的商队，一律限定在归化、张家口等边镇进行贸易，不准入京。但

蒙古各部出于互通有无的需要，虽然不能入京，派出的商队仍未减少，从而

使沿边各镇逐渐成为蒙汉集中进行互市贸易的地方。蒙古王公富牧经常约集

商队进入边镇，内地商贾也蜂拥而至，开店设点，招揽生意，以其所有易其

所需，南来北往，交易繁忙。固定边镇市场的形成与繁荣，逐渐取代了明代

限定榷场和时限的官办马市，扩大了边塞地区的民市贸易，入市交易的货物

范围，也进一步放宽。对马匹交易，清廷入关初期，为了防范马匹落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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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章京（清代官名）以下，披甲兵以上，若无驼马，每次只许购买一匹，商

贩及不属披甲者一概不准购买，违者以“贼律”问罪。为了解决军需良马，清

廷针对蒙古民族对茶的需求，沿用了明代末期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商贩经

营茶叶，必须向清廷官府请领茶引，征课后方可凭引经销贩运，并在限定的

互市地点换购马匹。后因军马需要增多，康熙十三年（ 年），开始逐渐放

松对驼马贸易的限制，允许自由交易，甚至蒙古驼马进张家口、杀虎口的课

税也予免除。

边塞城镇贸易的发展，为沟通蒙汉互通有无的民间交往，提供了方便。山

西、河北、东北等邻近地区的商贩，也利用他们懂蒙语，通蒙俗，熟悉蒙古

民族生产生活需要的有利条件，常常渗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走私贩运。康熙三

年），平定葛尔丹时，为了解决征讨途中的十年（ 军需供应，曾携带部分

汉族商贩随军贩运军粮军马等军供物资，允许随军商贩以绸缎、布帛、烟茶

与沿途蒙民交换马匹、皮张等物。在蒙古辽阔的牧区，开始出现了进行流动

贸易的商贩。同年秋，康熙在多伦诺尔（今多伦县 旗蒙古王公会盟）召见

时，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请求清廷放宽对蒙古经济交往的限制，允许中原内

地商贩进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满足广大牧民对日用物品的需求。康熙始允

诺让内地商贩出长城进入蒙古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从而产生了大批出塞做草

地生意的旅蒙商。

清廷起初对旅蒙商控制很严，出塞必须请领票照（俗称龙票）限期一年

返回。请领票照，必须注明商号名称、掌柜姓名、赴蒙人数、货物品种数量、

经商地点及入蒙和返回日期等。并明确规定：不准在蒙地建筑固定店铺，不

准携带家眷留居，不准与蒙女结婚，不准进入限定以外的蒙旗等等。同时敕

谕驻蒙的都统大臣和蒙旗王公进行监察，对违犯上述规定的旅蒙商人，要处

以罚金，没收货物，驱出蒙境。对包庇隐匿无照旅蒙商的蒙旗王公官吏，也

要一并查处。

到了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和边关的安定，“边禁”

逐渐放宽。乾隆八年（ 年），清廷曾密谕边口官兵“若有贫民出口者，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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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乾隆十一年，鉴于口内连年歉收，内地破产农民、

手工匠人、商贩不断走西口（指杀虎口以西），出东口（指张家口以东的喜峰

口、古北口一带）、下关东（出山海关外），涌向塞外逃荒谋生，要求出边迁

居者日益增多。清廷为了减轻内地饥荒的压力和有利于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

治，对自发流入蒙地的移民，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实行所谓“借地养

民”的政策，不再严加限制。对旅蒙商出塞的管理，也随之逐渐松弛。请领

票照出边经商者越来越多，不仅有山西、河北、陕西、东北等邻近地区的商

人，也有京、津、鲁、豫的富商大贾。乾隆中期已逐渐发展形成了遍及大漠

南北的各路旅蒙商帮，完全取代了明清政府开设的贡市、马市和边塞民市的

有限贸易，把商贸活动由沿边集镇扩展到了广阔的草原牧区。商路纵横，商

旅如流，牛车驼队往来不断，每年有百万头（只）牲畜，几十万张各类皮张，

数十万斤绒毛和大批药材、蘑菇等土特产品，通过旅蒙商人运销到山西、河

北、东北、河南、山东和京津等地。同时，江浙的丝绸、河北的土布、湖北

的砖茶、山西的生烟、以及京津等地的糖酒和火柴等日用商品，又通过旅蒙

商人源源不断供应到蒙古各地。解决了蒙地畜牧产品长期无人收，生活用品

无处买，牧民长途跋涉到边塞进行互市交换的困难。也解决了内地农业需要

的耕役畜，工业需要的皮毛等原材料和城市居民肉食等的需求。旅蒙商的产

生与发展，是蒙汉民族互通有无的客观需要，也是适应内地与塞外不断扩大

物资交流，在经济上同济互补的必然趋势，在内蒙古的商贸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旅蒙商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蒙古地区以牧为主，经济单一，游牧分散，

交通闭塞的特点，形成了不同于内地商业的经营方式和商路。他们多以流动

贸易为主，自带牛车驼队，购销运输一揽子经营。清代中后期，有些旅蒙商

虽然在沿边城市和牧区集镇建立了固定店铺，但仍以“出拨子”，派帐篷，下

草地，赶庙会，串蒙古包，从事流动购销为主。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既收

购牲畜、皮毛、药材、蘑菇等牧区的特产，又供应棉布、绸缎、砖茶、生烟、

白酒、红糖、火柴、针线等牧民生活必需品。有的还兼营运输、货栈、旅店、

餐馆、手工作坊以至钱庄票号等，购销合一， 多种经营。他们之间有地区行

帮之别（如晋帮、直隶帮、京帮等），经营各有侧重，尚无明确的行业划分。

他们的经营方法，多是以销换购，赊销放账，春放秋收，息利兼得，获利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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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他们以归化、包头、张家口、多伦、经棚（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府所在

地）、海拉尔等沿边城镇为基地，沿着古驿站、古盐道开辟了纵贯大漠南北的

多条商路，穿越大草原，北上可远涉外蒙古（今蒙古国，下同）的大库伦

（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俗称买卖城）；西行可达新疆

的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近者几百里，远者数千里，往返少则三个月，多

则半年以上，常年在外从事长途贩运。晋帮旅蒙商大盛魁曾炫耀：一年三百

六十天，天天路上都有他们的骆驼队。

旅蒙商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适应在草原牧区长途赶运活畜和运载各种

货物的方法和经验。旅蒙商每年从外蒙古贩运活羊百万只。采取按羊只强弱

分群，沿有水草的路线，拉开距离分群赶运，或清晨早走，午后慢行，或昼

放夜行等办法，赶运数月，行程几千里，不掉膘，不死亡。他们每年向外蒙

古运销砖 市斤）、生烟两千多囤（每囤茶 万多箱（每箱 包，每包旧

秤 两），以及瓷器、木碗等大量日用商品，甚至每年冬季加工冷冻饺子，春

节前运到外蒙古。装运时对不同商品分类包装，捆扎上驮，按驮分组，专人

负责，运输数千里，沿途起卸上百次，坚持做到不损不坏。为了适应常年在

外从事草地生意的需要，旅蒙商对所属员工建立了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制度。各

行帮的正式员工，均为本乡本土，一般不用外乡人。学徒进店，要求十二三

岁，身体健康，能吃苦、会识字、懂礼貌，并有可靠店铺担保推荐。进店后，

由老员工传授业务知识和从业要求。从打算盘、练写字、记账簿、学习少数

民族语言开始，进而学习看牲畜的口齿膘度、皮毛的路分、各种商品的包装

捆扎上驮等基本业务技术。学徒三年只供食宿，不发报酬。三年满徒始发给

少数劳金，并派往草地进行实地考察锻炼，学习骑马、赶车，熟悉商路，了

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各种礼节。为了密切与蒙古民族的交往，还要穿蒙

古袍子、靴子，取蒙古名字。进店满十年以后，根据其业务熟练程度和对商

号的贡献大小，评定身股（即顶生意），成为商号的正式“伙友”，并按身股

多少分配相应的职务，年终按比例分给红利。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商号的经

营效益连在一起。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店员工（包括掌柜）一律不准携带家

眷，不准兼营店外业务，不准以店接待个人的亲戚朋友，不准给财东掌柜送

礼。甚至有的规定进店不满十年不准回乡探亲等一整套严格的店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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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区的庙会和每年夏末秋初的那达慕大会①，是蒙古民族进行宗教

活动、文化娱乐和物资交流的特有形式，也是旅蒙商集中进行购销贸易的重

要场所。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在辽阔的内蒙古地区兴建了许多寺庙

（俗称喇嘛庙）。例如，海拉尔市西南的甘珠尔庙（清名寿宁寺）、科右前旗洮

儿河东岸的葛根庙（清名梵通寺）、库伦旗的兴原寺、克什克腾旗经棚北山的

庆宁寺、锡林浩特市北的贝子庙（清名崇善寺）、西乌珠穆沁旗的王盖庙、苏

尼特左旗的贝勒庙、多伦县的汇宗寺、善因寺、达茂旗的百灵庙（清名广福

寺）、巴彦浩特市的延福寺等，都是当时牧区宗教活动和物资交流的中心。寺

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法会，蒙古民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也多与

庙会同时进行。届时赶庙会的蒙古王公贵族、牧民群众和各路商客云集，寺

庙周围商户帐篷和牧民蒙古包沿街林立，牲畜皮毛、布匹绸缎，茶酒烟糖，百

货汇集，还有赛马、摔跤、射箭比赛。人来车往，有买有卖，玩耍娱乐，盛

况非常。形成了集宗教活动、文化娱乐和物资交流为一体的草原集市。寺庙

的兴建和商贸的繁荣，促进了塞外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等各行

各业的发展和市镇的形成。始建于明万历九年 年）的归化城（今呼和（

浩特旧城），在清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商店林立，各行各业齐全，东通京津，西

去新疆，南入中原，北达外蒙古的塞外商城；地处口外坝上的多伦县，在清

道光至光绪年间，商铺多达 多家，有制做铜四千余家，仅清真糕点铺就有

器的手工匠人近千人，号称“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的漠南商埠；历史

上被誉为水旱码头的包头市，在清道光十八年（ 年）就已形成了商业、手

工业、饮食服务业门类众多的九行十六社，成为沟通西北与华北的粮食、皮

毛、药材中转集散中心；自治区东北部的海拉尔（古称呼伦城），在乾隆年间

已有八大家旅蒙商号，到光绪年间商铺发展到百余家，成为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牧业、林业和猎业产品集散的中心城市；自治区西北端的

阿拉善地区，也是当时旅蒙商活动的中心；与山西省毗邻的丰镇县（今丰镇

市），在清代末期，已发展成为商铺众多，客商云集的绥东商贸重镇，仅从事

①那达慕，蒙古语，娱乐或游戏的意思。相传 年，成吉思汗战胜花刺子模，为庆

祝胜利，举行过隆重的那达慕盛会。是流传至今的蒙古民族的盛大集会。摘自《内蒙

语言民俗篇古大辞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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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漠南漠北运送茶叶、皮毛货物的板车运输业，就拥有牛车两千余辆。在

内蒙古地区曾流传着许多有关商业与城市形成的民间谚语，如“先有复盛公，

后有包头城”“，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今

巴彦浩特市）”，“大盛魁是半个归化城”等等，说明商业的繁荣发展，对城市

形成的重要作用。

旅蒙商的发展，对于沟通蒙古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文化往

来，扩大畜牧产品的销路，促进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方便蒙古

民族的生产生活等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旅蒙商同时也利用塞外偏

远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商贸缺乏，交换不便的情况，采取不等价交

换和赊销预购、放账计息等高利盘剥以及各种瞒哄欺诈手段，对蒙古民族进

行了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在牧区用一块砖茶换一只大羊，用一双蒙靴换一

头牛，用一个普通的石制烟嘴换一匹马，运到中原销售获取几倍十几倍的高

额利润。他们利用每年冬春牲畜瘦弱，牧业青黄不接，牧民手中无钱的困难，

采取以高价赊销砖茶布匹等工业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并以购小还

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至少从牧民身上牟取三层高额利润。如预购

的是幼畜，按口齿计息，到期归还大畜；预购的是大畜，则按孳生的幼畜计

息，到期除归还大畜外还要带上繁殖的幼畜。赊销预购的越多，放账计息的

期限越长，旅蒙商获得的利润也就越滚越多，牧民的债务负担则越背越重。为

了保障按期收回债务，旅蒙商凭借清廷发给的龙票，依仗盟旗王公贵族的权

势，印发盟旗盖印担保的放账印票（债据），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

亡绝后，由旗公还”等强制条款。晋帮旅蒙商大盛魁，就是利用上述严重的

不等价交换和赊销放账等高利盘剥手段，在清代中后期，已发展成为拥有资

本超过白银千万两，除经营牲畜皮毛行业外，并兼营茶庄、绸缎庄、钱庄、票

号、驼运、货栈、牧场等多种行业，在天津、武汉、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

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等地设有联庄分号，称雄塞外左右蒙古地区经济的垄断

性商贸集团。清代末期，蒙古地区欠大盛魁的各种债务，高达一千多万只绵

万多峰骆驼羊的价值。其中，仅在科布多就有 多万只万多匹马和、

羊的债权①。把当时内外蒙古的牲畜都拿出来，也还不清欠他的债务。

①参见内蒙古政协编著的《旅蒙商大盛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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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商的残酷剥削和瞒哄欺诈，激起了牧区人民对商人的仇视和反抗。清

末民初，在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的一些地方，曾发生群众抢劫旅蒙商贩，殴

打以至杀害旅蒙商人的 年（反抗“奸商”事件。民国 年），外蒙古独

立后，没收和剥夺了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全部财产和经营，加上俄国、日本等

外商的侵入排挤和多年的战乱，曾经在大漠南北活跃兴盛了约 年的旅蒙

商，逐渐衰败没落。

清末民初，内蒙古地区沦为我国最早遭受外国资本侵入和掠夺的北疆地

区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咸丰一光绪年间 年），沙皇俄（

国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入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的东部

地区，攫取了通商贸易、过境免税和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等特权。俄商

从恰克图经张家口和从科布多经归化到京津等地往返经商，倾销布匹和日用

商品，概不纳税，贩运皮毛牲畜回国，仅纳 的子税。光绪二十一年（

年），沙俄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任意发行纸币（民间称为俄贴或羌贴），并

限定北满“华商购办货物必须以银易贴，始可易货”。光绪二十三年，沙俄修

年修通筑东清铁路（又称中东铁路， ），途经呼伦贝尔盟的路段占三分之

年）以后，俄商一以上。光绪二十六年（ 卜西马基、杜兰斯等，也先后

世纪初，满洲里、海拉尔两城在满洲里开设了酒店。到 市，俄商开设的大

小商号 余家。清代末期（ 年），沙俄利用与清政府的不，多达

平等条约，垄断了呼伦贝尔境内的扎赉诺尔煤矿和额尔古纳河金矿的开采权。

世纪末，沙俄就曾指使布里亚特人巴德玛耶夫，以经商为名，潜入东北和

内蒙古东部的城镇，开设商务公司，建立办事机构，从事经济掠夺和煽动民

族分裂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驱使九千多名俄商涌入满洲里，倾

销日用工业品，大肆掠夺牲畜、皮毛、木材和矿产品等重要物资。每年从大

兴安岭砍伐掠夺的木材价值上亿元，从哲里木盟掠走的牛达 万多头。同时，

英、美、法、德、日等列强资本也相继侵入。英国的怡和、太谷公司，美国

的美孚、汉瑞洋行、英美烟草公司，法国的苇顺、立兴洋行，德国的礼和、捷

昌洋行，瑞士的甘草膏公司，日本的三井洋行等 多家洋行，在归化、包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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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满洲里等城市，均设有分号。其中，仅归化城专门从事绒毛收购的

洋行，就有仁记、聚利、平和、新泰兴、隆昌、安利、兴泰等七大家。在洋

行的排挤下，归化的福义生皮毛店，包头的广恒西皮毛行，海拉尔的聚长城、

隆太号等，都成为外国洋行推销棉布、煤油、火柴、砂糖、蜡烛、卷烟等工

业品，收购牲畜、皮毛、猪鬃、兽骨、药材、麻类等工业原料的代理和买办。

日本帝国主义是继沙俄之后，对内蒙古最大的掠夺者。早在 年日俄

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南满铁路（从长春至大连）的全部财产和权

益，并迫使清政府将满洲里、海拉尔辟为对日开放的商埠，日本商人以极低

的价格，收购掠夺内蒙古的羊毛、皮张、药材等农畜产品和矿产品，其中仅

收购羊毛的价值，每年即达 万银元。同时利用享有关税优惠的特权，向

内蒙古地区大量倾销各种成药（如仁丹、眼药等）、棉布、丝绸、针织品、火

柴、蜡烛、白糖、纸张、化妆品等。清代末期，在内蒙古地区行销的 多

多种。民种日用商品中，洋货就占了 多种，其中日本货就有 国初期

年），日本借口南京有日商被杀，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满蒙五路借

款修筑预约大纲（俗称满蒙五路合同）》，索取了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洮

南至承德、开源至海龙、吉林至海龙等 条铁路修筑权，其中前 条铁路都

途经内蒙古境内。 年，又迫使袁世凯政府将归绥、张家口、多伦、赤峰、

开鲁等开放为对日的商埠。 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向中国输

出资本的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垄断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皮毛、木材和农产品

的收购及运输。在外国资本不断侵入的刺激下，内蒙古地区也曾出现过当地

官办或民办的工商业。 年，喀喇沁旗人阜得胜、阜海父子曾投资白银

万两，在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山开办过 年，“洋裕木植公司（”伐木场）。

科左后旗祝王阿穆尔灵暮等部分蒙旗王公曾集资白银 万两，开办了“蒙古

实业公司”，经营交通运输、垦殖及盐务等。清末民初，阿拉善旗王公曾开采

过哈勒津库察地方的银矿，热河的蒙古民族曾开采过红花沟金矿，喀喇沁右

旗贡桑诺尔布郡王也曾开办过织布、印染、制毡和生产肥皂、蜡烛的综合性

工厂。但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洋货的冲击下，很难发展，均被迫停产歇业。

年“九 一八”事变后，内蒙古的东部地区被分割为兴安东西南北

年个行省，沦为伪满洲国的统治区。 “七 七”事变后，西部地区

（除河套和伊克昭盟部分地区外），沦为伪蒙疆政府的统治区。当时内地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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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过山海关、西出南口进入内蒙古，均需办理出入境手续，兑换伪满洲国、伪

蒙疆的货币，并被日伪军警搜身检查，棉花、布匹、粮食均被列为严禁携带

的物资。在日伪统治下，各种垄断性的株式会社横行，内蒙古地区的铁路交

通和金融商贸，完全为日伪控制。煤炭、木材、钢铁、电力、粮食、大豆、牲

畜、皮毛、布匹、棉花等，均被列为日伪统制的战略物资，统由日伪企业垄

断经营。城市居民需要的粮食和棉布等，也由日伪指定代理商实行不定期配

给。据不完全统计，日伪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除控制东北和内蒙古全境的铁

路（包括西部的平绥铁路）外，并有兼营煤炭、木材、钢铁、化工、电力、大

豆等大型企业 个。 年，日本在伪蒙疆开办的日资公司企业有

家。在日伪统治期间，呼伦贝尔地区被砍伐掠走的木材有 多万立方米，

锡林郭 万多匹、牛勒盟被掠马匹 万多头、羊 多万只、骆驼

多峰。 年，西部地区被掠走粮食 多万吨、牲 万多头、皮畜

多万张（占张 多）、绒毛同期产量的 余吨（占同期产量的

多）。内蒙古的工商业，在日伪的排挤和压迫下，粮店无米面，布店无布卖，

经营每况愈下，纷纷倒闭歇业。有的被迫沦为日伪的代理商、配给店，有些

老厂老店，被日伪强行接收兼并。当时呼和浩特唯一的归绥毛纺织厂，被兼

并改为厚和毛织厂，专门为日军生产军用毛毯。包头市有 余年历史的

“复字号”两家钱庄，资金、货物和职工全部被日伪同业实业银行接收，“复

家当铺和字号”的 估衣铺，也被日伪的“新亚当”兼并。日伪还强制各行

各业，成立行业“组合”，货物进出，资金出纳，必须由“组合”呈报日伪机

关稽查，每天的现金收入，必须存入日伪银行，稍有隐瞒就被视为“经济

犯”，受到严厉的惩治。甚至对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族，没收新式猎枪，所获

猎物必须交由日伪畜产株式会社收购，一经发现自行销售，轻者没收猎枪猎

物，重者遭到毒打甚至被杀。内蒙古地区在日伪的统治压迫下，农牧业生产

年相比，全区的粮豆播种面遭到极大的摧残破坏。 年与 积减少了

万多亩，平均亩产下降 公斤，总产量减少 亿公斤；锡林郭勒盟的

牲畜总头数， 年比抗日战争前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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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和哲里

月年 日，在张家口的远来庄，木盟的部分地区，首先获得了解放。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乌兰夫（云泽）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以下简称“联合会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推动内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区

域自治运动。针对当时部分地区刚刚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牲畜和皮毛等产

品无人收，生产生活用品无处买，牧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联合会”

一成立，就把商贸工作做为开展自治运动的“先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在其关于《目前工作方针》的第“联合会 三条中，明确提出：“应当确定为

人民谋福利的经济政策”和“在贸易上应当是公平交易，互利互惠，并有利

于蒙民生计为原则”的主张。决定筹建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尽快以合

理的价格，组织供应牧民急需的商品，收购牧民急于出售的牲畜和皮毛等产

品，帮助牧民恢复生产安定生活，随后再组织开发内蒙古地区的丰富资源。为

了解决筹建实业公司所需的资金和干部，“联合会”在财力非常困难的条件下，

从紧缩机关开支中挤出了部分资金，并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动员社会集资。

同时，报经中央批准从派赴东北工作的干部中，选留了 多名做过财贸工作

的同志，作为实业公司的骨干。并从当地蒙族干部和青年学生中，选调愿做

商贸工作的人员，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会蒙语懂业务的商人。为了鼓励在当

时艰苦条件下安心商贸工作，“联合会”同意实业公司的干部职工最先实行了

工资制，并规定在 年 月，经中共晋察年终按工作成绩给予适当奖励。

冀中央局批准，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家由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

实业股份有限总公司。“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兼任公司董事长，中共察哈尔盟

工委书记赵云驶和“联合会”执行委员关起义（蒙族）分别兼任公司的总经

理和副总经理。总公司下设秘书室（主任林蔚然）、研究室（主任阿罕台、副

主任瑞永）、营业部（主任周康民、副主任吴吉清）。并于 年 月，先

后在察哈尔盟的宝源（今太仆寺旗）、明安旗（今正镶白旗）和锡林郭勒盟的

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多伦县、张北县（今属张家口地区）建立了 个分支

公司，首先在已获解放的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一带，开展购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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